附表三 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研究生（临床）实践考核表》（   年    月）

研究生姓名____________实践病区____________
一、全病史考核（研究生填写）
	序号
	院号
	姓名
	入院日期
	出院日期
	一般情况
	思维
	感知
	情感
	智能
	自知力
	阶段小结

（有/无）
	初步诊断
	主治诊断
	主任诊断
	三级查房

（有/无）
	化验单（份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病史总评分：甲级_______份；乙级_______份（由医务科填写）。

二、临床表现考核（除特别注明外，其余考核项目由行政主治医师填写）
	考核分数

考核项目
	优

（≥90）
	良

（80分—89分）
	合格

（70分—79分）
	不合格

（＜70分）
	该考核项目总体评价

	基础理论
	
	
	
	
	

	临床技能
	
	
	
	
	

	工作态度
	
	
	
	
	

	病区考评意见

（行政主治医师填写）
	

	科主任考评意见
	


备注：以上考核项目必须每项合格，若有一项不合格，即为考评不合格。

三、出勤考核（由行政主治医师填写）
	本季度应出勤天数
	本季度实际出勤天数
	本季度请假天数
	本季度缺勤天数

	
	
	
	

	请假日期
	请假事由
	审批者

	
	
	

	
	
	

	
	
	


 












临床科室主任（签字）______________        医务科科长（签字）_______________
 












日 期：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

  日 期：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日
